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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  公告本公司董事會授權董事⻑洽談處分不動產案

符合條款  第 15 款 事實發⽣⽇  110/02/23

說明

1.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日期:110/02/23

2.投資計畫內容:本公司為資源整合活化資產運用擬處分不動產案。

3.預計投資金額:以鄰近不動產實價登錄議定。

4.預計投資日期: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後續相關事宜，

依取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辦理。

5.資金來源:不適用

6.具體目的:為資源整合活化資產運用以及順應不動產市場變動擬處分不動產案。

7.其他應敘明事項:本公司如已取得新店遠東世紀ABC工業園區之1600坪建物後

為活化資產授權董事長洽談處分不動產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239號15樓之2、

同址15樓之3及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131號7樓、7樓之1、7樓之2、

7樓之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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